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5年度
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工业母机

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





https://www.miit.gov.cn/cms_files/filemanager/1226211233/attach/20238/364dd9a928e145fc91c8ea8fa65496ef.doc
https://www.miit.gov.cn/cms_files/filemanager/1226211233/attach/20238/364dd9a928e145fc91c8ea8fa65496ef.doc
https://www.miit.gov.cn/cms_files/filemanager/1226211233/attach/20238/b88c836bd9ee420ca69e6c08f33b06b7.doc


附件 1

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
提交证明材料清单



注：所有证明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企业公章，已列入 2024

年清单的企业，拟继续申请进入 2025年清单的，需提供本附件

中 2、3、6、8、9项；新申请进入 2025年清单的企业，本附件

1-9项为必选项，其他项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报。



附件 2

企业重大变化情况表

原企业信息

变更后企业信息

注：附新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扫描件，能够说明变更情况的具有法律效力的

证明材料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说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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